
留/降级、复学需学

院领导注明异动后

专业、年级、班级 
 

乐山师范学院学生学籍异动 

办理流程 
适用于：主动留级（降级）、休学、复学、自愿退学和保留学

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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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文后，教学部完成教学管理系统和学信网学籍异动注册工作。 

最新办理流程以教学部网站和省教厅的相关文件规定为准！ 

 

 

学生向辅导员提交申请材料 

辅导员审核后填写学籍 

处理报告批示笺 

学生处领导审核后在学籍

处理报告批示笺上签章  

教学部领导审核后在学籍

处理报告批示笺上签章 

教学部发文  退学由教学部报分管

校领导审批  

教学部向校办提交 OA 发

文申请并附所有材料 

校办发文 

校办发文 OA 送达相

关部门和教学院 

教学部发文并送达相

关部门和教学院 

教学院领导审核后在学籍

处理报告批示笺上签章 心理疾病康复到校后需

进行心理健康测评，合

格后由分管领导加签 

 

学籍处理报告批示

笺到教学部领取 

相关材料

详见附件 
 

教学部学籍科  



附件 

 


